
臺北市115年運動有功團體及人員表揚典禮 

活動計畫書 

一、活動目的： 

邀請市長公開頒獎予臺北市（以下稱本市）優秀運動選手、教練、推

展運動有功之績優團體及人員，以表達感謝與鼓勵，並期能藉此樹立楷模，

激勵其他相關體育團體及人員學習仿效，從而提昇本市運動風氣及競技實

力。 

二、活動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稱本局）。 

三、活動時間：115年9月8日（星期二）下午2時至3時30分。 

四、活動地點：臺北體育館1樓。 

五、活動人數：預估200人。 

六、表揚獎項及推薦條件： 

獎項 推薦條件 備註 

傑出運動選手獎 

受推薦人自受理推薦之日起算回溯

日，須設籍於本市 1年以上，且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一)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獲得前8名或

亞洲運動會獲得前3名。 

(二)參加國際綜合賽會、國際各單項

運動總會或亞洲各單項運動總會

辦理之正式競賽，獲得前3名。 

(三)其他傑出運動事蹟足供表揚。 

《臺北市政府

表揚運動有功

團體及人員要

點 》 規 範 事

項。 

優秀運動教練獎 
所培訓之選手符合傑出運動選手獎條

件者。 

績優體育團體及個

人奬 

本市體育性之社團法人及社會團體或

個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長期培訓本市運動選手著有績



效。 

(二)推展本市社區運動，著有績效。 

(三)推展本市體育事務成效卓著。 

(四)認養本市所屬各運動場館成效卓

著。 

運動推手奬 

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個人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 

(一)贊助本市運動推展年度經費達新

臺幣（以下同）50萬元以上或物

資達100萬元以上。 

(二)經營本市各項運動場館成效卓

著。 

(三)對本市運動推展具有特殊貢獻。 

推動運動性別平等

獎 

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個人長期推動本

市運動之性別平等績效卓著。 

終身成就獎 

(一)長期對本市運動推展具有卓著貢

獻者。 

(二)未曾獲本表揚獎項者。 

七、表揚名額：總額以35名為限。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八、推薦方式： 

(一)推薦者應於115年6月30日前（郵戳為憑），寄送推薦資料至本局輔導管

理科（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0號7樓），並於信封標註「臺北市

115年運動有功表揚典禮推薦資料」，所送資料須含： 

1.完成用印或簽章之紙本推薦表。 

2.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及照片。 

3.推薦表 Word 檔及相關照片、證明文件之電子檔，請以光碟片或隨身

碟提供（隨身碟將於資料存取完畢後寄回）。 

(二)未依前開期限或形式辦理推薦，本局得不受理。但因天災或不可抗力

因素未能於期限內送達者，不在此限。 



九、審查： 

(一)初審：由本局輔導管理科進行書面審查後，將符合各表揚獎項之推薦

條件者提送評選委員會。 

(二)複審： 

1.由本局成立評選委員會，並置委員13人，其中專家學者8人，本局代

表5人。評選委員會成員任一性別不得低於全數三分之一。 

2.評選委員會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1人，召集人由本局簡任級以上長

官擔任。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會議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 

3.評選委員會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方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4.評選委員會之委員與受推薦人有利害關係或其他足以影響評選情事

者，委員應主動迴避。 

(三)評選確定後，如獲獎者有「事蹟不實」、「違背運動員精神」或「其他

有損國家或本市形象」等情事，且經核證屬實，本局得撤銷獲獎資格，

並追繳已頒發之獎座、獎狀及獎品。 

十、本計畫簽奉核定後實施。 


